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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240204            永續金融 

新加坡：氣候報告協助企業實現綠色轉型 (2/28) 

◼ 新加坡政府將依新加坡永續發展報告諮詢委員會（Sustainability 

Reporting Advisory Committee, SRAC）註１建議，分階段導入強制性

氣候相關揭露（Climate-related Disclosure, CRD）。上市公司自 2025

年起每年皆須依相關要求註 2報告及提交 CRD，大型非上市公司註 3

則自 2027 年起始適用。新加坡會計與企業監管局（Accounting and 

Corporate Regulatory Authority, ACRA）後續擬檢視上市公司及大

型非上市公司之實施經驗，再研議非屬前述類別之其他公司的

CRD 適用要求。 

◼ 強制性氣候相關揭露實施時間表如下：  

CRD 要求 上市公司 大型非上市公司 

CRD（含溫室氣體排放範疇一、

二） 
2025 年 2027 年 

CRD（溫室氣體排放範疇三） 2026 年 2029 年後 

溫室氣體排放範疇一、二之外

部有限確信（External Limited 

Assurance） 

2027 年 2029 年 

◼ 由於部分公司為符合其他國家之強制性要求或滿足投資人資訊需

求，業參酌其他國際標準進行氣候報告。因此，若大型非上市公司

之母公司已報告 CRD，並符合以下情形者，ACRA 將豁免其報告

CRD。 

➢ 若大型非上市公司之母公司適用與國際永續發展標準委員會

（International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 Board, ISSB）標準相符

之他國報告標準或同等標準註 4報告 CRD，並已於報告中納入

該大型非上市公司，且將內容對外揭露，該大型非上市公司則

無須向 ACRA 報告與提交 CRD。 

➢ 若大型非上市公司之母公司使用其他國際標準註 5 報告 CRD，

該大型非上市公司於 2027 至 2029 年之轉型期，則無須向

ACRA 報告及提交 CRD。後續，ACRA 將視相關國際標準之

適用及認可趨勢，評估是否延長轉型期。 



 6 

◼ 新加坡交易所監管公司（Singapore Exchange Regulation, SGX 

RegCo）將就上市公司強制性CRD之細部規則修訂進行意見徵詢，

該國貿易與工業部（Ministry of Trade and Industry, MTI）則將協助

企業建立氣候報告之能力。 

 

註 1：SRAC 由 ACRA 與 SGX RegCo 成立，為新加坡企業永續發展報告之推動藍

圖提供建議。 

註 2：相關要求與 ISSB 之標準一致。 

註 3：年營收新幣 10 億元（約新台幣 235 億元）以上，且總資產至少達新幣 5  

億元（約新台幣 118 億元）之公司。 

註 4：如歐洲永續發展報告標準（European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Standard, ESRS）。 

註 5：如全球報告倡議標準（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Standard, GRI Standard）、

氣候相關財務揭露（Task Force on Climate-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, 

TCFD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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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新加坡交易所 SGX   

https://www.sgxgroup.com/media-centre/20240228-climate-reporting-help-companies-ride-green-transition

